瓦政办发〔2018〕66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大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建立重大项目建设与促进就业

联动机制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重大项目建设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的意见》（大政办发〔2018〕83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7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重大项目建设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的意见

大政办发〔2018〕83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建设拉动就业作用，保障重大项目的人力资源供给，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7〕46号）精神，现就建立重大项目建设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建设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一）建立重大项目建设岗位需求评估制度。本意见中重大项目是指总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各地区可根据本地实际扩大重大项目范围。各级政府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就业增长点，结合产业发展布局、产业升级转型，统筹考虑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岗位流失等问题。要将重大项目拉动就业作为重要职责，在项目招商引资和建设过程中，统筹考虑人力资源配置问题。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应将大连市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中审批、核准和备案信息授权人社部门查阅，发展改革部门向人社部门提供总投资额1亿元以上建设项目情况。各级人社部门应对重大项目岗位需求情况进行调查评估，了解可能带来的岗位增加及劳动者失业情况。（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市人社局、市国土房屋局、市国资委，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二）明确重大项目建设与就业联动工作目标。对重大项目的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需求进行跟踪调查，提供就业培训和岗位对接，及时做好人力资源保障服务，促进重大项目劳动用工需求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要把吸纳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去产能安置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作为重要内容，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实现就业。（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二、建立重大项目建设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
（三）土地征收与就业联动。各地区实施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被征地人员的，在土地征收公告发布后30个工作日内，由项目落地区市县（先导区）、街道（乡镇）摸清被征地人员基本情况、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需求等，建立被征地人员基本信息、需求信息数据库。结合征地补偿安置情况，制定被征地人员安置分流方案报当地政府同意实施。（责任单位：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四）项目招商与就业联动。各级承担招商引资工作任务的部门以及区市县（先导区）、街道（乡镇）在招商洽谈时，要把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作为重大项目引进重要因素，予以统筹考虑。招商项目签订投资协议时，要及时了解投资者对人才的需求情况。（责任单位：市经合办、市商务局、市人社局，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五）项目建设与就业联动。按照属地化原则，重大项目在建或建成后，各级人社部门负责定期对接了解辖区内重大项目建设劳动用工、职业培训等需求，组织开展就业和职业培训服务。对有劳动用工需求的重大项目，要优先组织当地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去产能安置职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对本市劳动力仍不能满足项目用工需求的，通过外出招聘、劳务合作等方式，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三、建立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就业保障机制
（六）健全重大项目公共就业服务机制。将重大项目建设与人力资源需求统筹考虑，围绕重大项目用工需要广泛开展公共招聘活动，缓解企业用工问题，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和相关服务，对重大项目招工实行“一企一策”的就业服务，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各级财政投资、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承担财政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应主动公开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国资委，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七）实施重大项目建设技能培训计划。各级人社部门要根据重大项目建设技能培训需要，组织职业培训机构与重大项目建设单位进行对接，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对重大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开展的在岗职工技能提升培训，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要将辖区内重大项目建设造成的被征地人员中有培训愿望的，全部纳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组织开展职业培训，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八）重大项目建设技能人才储备计划。市人社部门要根据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劳动用工需求和产业发展规划布局，结合技能人才供给状况，编制全市技能人才急需紧缺目录，并定期向社会发布。加快推行城乡劳动者就业技能培训、初高中毕业生劳动预备制培训、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等项目。培训合格的，根据培训职种、等级按相关政策规定给予培训补贴。（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各区市县、先导区人社部门要建立服务专员制度，对重大项目建设单位反映的就业、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加快处理，并建立全程跟踪服务机制。（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各区市县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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